
酉阳自治县 2023 年决算报告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2023 年以来，县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六届三次、四次、

五次全会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认真落实县委工作部署，严格落实

人大预算决议，打好“三张牌”、打造“三新”酉阳、展现“五大新作

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能，

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切实保障

基层“三保”，严肃财经纪律，依法理财、科学理财、为民理财，

为全县经济稳定恢复、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提供了财力支撑。 

一、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2023 年，完成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收入 19.1 亿元，同比增长 26.3%，其中：税收收入 8.5

亿元，增长 11.8%；非税收入 10.6 亿元，增长 41%。加上上级补

助收入 6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29.3 亿元，上年结转 12.7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调入资金等 4.8 亿元，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总量 125.9 亿元。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72.7 亿元，

增长 14%。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2.2 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26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1 亿元，结转下年 24.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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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 125.9 亿元。收支相抵，当年实现收支平

衡。与向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

数据一致。 

（二）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情况。2023 年，完成政府性

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21 亿元，同比增长 329.3%。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 1.1 亿元，债券转贷收入 34.7 亿元，上年结转 7.4 亿元，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为 64.2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58.1

亿元，增长 66.3%。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1.1 亿元，地方政府债务

还本支出 1.7 亿元，结转下年 3.3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量

为 64.2 亿元。收支相抵，当年实现收支平衡。与向县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数据一致。 

（三）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情况。2023 年，完成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3.8 亿元，增长 117.6%，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总量为3.8亿元。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支出0.1亿元，

下降 13.7%。加上调出资金 3.7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

量为 3.8 亿元。收支相抵，当年实现收支平衡。与向县十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数据一致。 

二、其他重要事项报告 

（一）转移支付情况。2023 年，收到转移支付 60 亿元。其

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55.1 亿元，主要含均衡性财力转移支付、欠

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和结算补助等 29 亿元，教育、社保和农林水等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等 26.1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4.9 亿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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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含农林水、住房保障、节能环保、交通运输等。 

（二）直达资金情况。2023 年，市级下达直达资金 21.1 亿元，

支付 17.1 亿元。其中，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

转移支付收入 0.4 亿元，支付 0.3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1.8

亿元，支付 11.1 亿元，主要用于“三保”方面；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收入 8.9 亿元，支付 5.7 亿元，主要用于教育、公共卫生、困

难群众等方面。 

（三）“三保”情况。2023 年，坚持优先保障“三保”支出，足

额纳入预算保障，坚持执行过程中“三保”支出优先顺序，建立完

善“三保”支出进度监测汇报机制，切实兜牢兜实“三保”底线。 

（四）政府债务情况。经市政府批准，市财政局核定我县 2023

年政府债务限额 193.0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83.48 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109.57 亿元。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 193.04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83.47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09.57 亿元，均

在核定限额之内。全县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63.94 亿元。其中，

再融资债券 28.88 亿元，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务以及化解拖欠中

小企业账款；新增债券 35.06 亿元，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领域 22.2

亿元、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领域 9.7 亿元、农林水利等领域 1.97

亿元、交通市政环保等其他领域 1.19 亿元。全县政府债务还本付

息支出 14.63 亿元。其中，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9.64 亿元、政府债

务付息支出 4.99 亿元。 

（五）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安排情况。2023 年初，预算稳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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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基金余额 1.2 亿元，预算编制时用于平衡预算，年底通过统筹

结转结余、零结转等方式补充 0.1 亿元。2024 年预算编制时，动

用 0.1 亿元用于平衡预算。 

（六）预备费安排情况。2023 年，我县预备费预算 1 亿元，

全年支付 1 亿元，主要用于信访维稳 0.48 亿元、地质灾害治理 0.24

亿元、疫情防控 0.17 亿元、污染治理及供水抗旱等 0.2 亿元。 

（七）结转结余资金使用情况。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结转

24.9 亿元，按原使用方向继续用于增发国债水利领域项目、退耕

还林等。 

（八）“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3 年，全县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 2840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19 万元，下降 0.6%，做到了

“只减不增”，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

440 万元，增加 16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737 万元，增加

19 万元；公务接待费 663 万元，减少 198 万元。 

（九）政府采购情况。2023 年，全县政府采购 116 个项目 2.35

亿元。其中：货物类 38 个 0.62 亿元，服务类 78 个 1.73 亿元；授

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 78.28%。通过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

惠、优先采购等措施，支持中小企业纾困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十）预算绩效管理情况。2023 年，持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坚持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管

理全过程。落实“无绩效不预算”要求，把绩效目标合理性审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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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严格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实现县级预算

单位和项目支出全覆盖。 

（十一）审计意见的整改落实情况。2024 年上半年，秀山县

审计局依法对 2023 年县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进行了审计，

指出了预算编制及执行、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财政资金管理、单

位决算编报、以往年度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等方面问题，并提出了

相应的处理意见，形成了审计报告。目前，县财政局和有关部门

对照审计报告指出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整改。下一步，将

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严肃财经纪律，从体制机制等方面着手，

促进财政资金规范高效运行。 

下步工作中，县人民政府将严格按照本次会议对财政工作提

出的要求，自觉接受县人大的审查和监督，按照县委的决策部署， 

牢牢把握稳进增效、除险固安、改革突破、惠民强企工作导向，

更加注重综合统筹、科学规范、讲求绩效和持续安全，为持续打

好生态、乡村、文旅三张牌，坚持苦干实干，高水平打造民族团

结共同富裕示范地、美丽重庆先行地、巴渝和美乡村样板地，努

力走出一条山区民族地区强县富民的现代化新路子提供更加坚强

的财政保障。 

     

    附件：酉阳自治县 2023 年决算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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